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温泉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里口山管理服务中心，区政府各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经区政府研究，决定对温泉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进行调整。现将调整后的温泉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通告如下：
禁放区域一：202省道以西的冶口村区域；202省道以东、青岛南路以西的温泉镇镇域，不包含小庄村。
禁放区域二：青岛南路以东、裕罗电器有限公司东墙南北延线（北至湖畔田园创客园，南至刘家台村）以西、林湖路及东西延线以南的温泉镇镇域，包含湿地公园、湖畔田园创客园、刘家台村全域，不包含东崮村、西崮村、张家山村、下江家村、小南山村、堂子村、马夼村、林家庄村、前亭子村、后亭子村。
本通告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5月31日。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     2022年4月12日         


